珠海市香洲区人民医院多导睡眠监测仪采购需求

设备清单

	采购内容
	数量(单位)
	交货期
	预算价

	多导睡眠监测仪
	2台
	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15个日历天内完成供货、安装、调试、验收供采购人正常使用
	人民币
3万元


二、设备参数要求

核心产品及参数要求

非核心产品及参数要求

（1） 产品名称：多导睡眠监测仪

（2） 产品用途：设备可以检测鼻呼吸气流、胸腹呼吸运动、血氧饱和度、脉率、体位等生理参数，其存储的病例通过数据线上传至计算机，计算机端应用软件对各项生理参数进行分析，协助医疗人员对患者进行睡眠质量评估，为医疗人员对患者制定睡眠呼吸疾病的诊疗技术方案提供依据。

（3）设备参数要求：

1.血氧饱和度测量范围：0%～100% (分辨率为1%)

2.精度：70%～100%：±2% ，小于70%无定义

3.脉率测量范围：30bpm～250bpm （分辨率为1bpm）

4.精度：±2bpm或±2% 取大值

5.弱灌注下的准确度：在脉搏灌注度为0.4%时，血氧饱和度准确度为±4%；脉率准确度为±2bpm或±2%取大值。

6.抗环境光干扰能力：在正常条件和环境光条件下，血氧饱和度测量值相差不大于1%。

7.鼻气流测量范围：0bpm～40bpm（分辨率为1次/分钟）

8.精度：±2次/分钟

9.胸、腹呼吸测量测量范围：0 bpm～40bpm（分辨率为1次/分钟）

10. 精度：±2次/分钟

11.体位：可测量俯卧、仰卧、左侧卧、右侧卧、正立、倒立六种体位。

12.功耗：不大于100 mA

13.工作电压：DC3 V

14.电池：2 节1.5V（AA）碱性电池。

15. 安全类型：内部电源设备,BF型应用部分

配置清单：
 鼻氧管1条

 血氧探头1条

 胸腹传感器2条

 胸腹导联线1条

 鲁尔旋紧公接头2个

 使用说明书1本

 USB数据线1条

（三）如有其他耗材要求一并列明
鼻氧管
资金来源

明确：自筹资金、财政专项拨款资金、其他专项资金等。
四、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经我院前期市场调研了解，建议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进行采购

五、付款方式
按照珠海市香洲区人民医院合同管理办法付款期限及进度要求：调试运行半个月后组织验收，验收通过后两个月内一次性支付。

如中标人为中小微企业，付款方式按照以下分期方式支付：
1期：支付比例30%，本项目合同签订生效后，中标人提出付款申请，并向采购人提供等额增值税发票及相关请款资料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作为预付款。

2期：支付比例20%，本项目通过验收后，中标人提出付款申请，并向采购人提供等额增值税发票及相关请款资料且在项目完成结算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0%。

3期：支付比例40%，半年后，中标人提出付款申请，并向采购人提供等额增值税发票及相关请款资料且在项目完成结算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

4期：支付比例10%，一年后，中标人提出付款申请，并向采购人提供等额增值税发票及相关请款资料且在项目完成结算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作为结算款。

3、按行政经费审批程序，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交符合国家规定的完税发票，采购人按审批流程支付款项，支付时间以采购人向财务部门提交支付申请时间为准。

4、中标人凭以下有效文件与采购人结算：

（1）采购合同；（2）中标人开具的有效发票；（3）验收证明；（4）中标通知书。

5、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上述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采购人不承担因财政审批程序导致的逾期付款违约责任。中标人发生违约的，支付金额为扣除违约金后的金额。

注：付款方式以合同最终签订为准。

以上付款方式如果有特殊要求的除外，明确付款方式。
六、送货要求及验收方式
1. 乙方交货期限为合同签订生效后的10日内，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15 天内交货到甲方指定地点，经甲方开箱确认货物，乙方在 2 日内全部完成安装调试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乙方逾期交货的，应按合同总额的千分之五/每日作为违约金向甲方支付。逾期超过 30 日的，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并要求乙方退回已收款项。 

2.调试运行半个月后组织验收，验收通过后两个月内一次性支付。
七、违约责任

八、售后服务承诺
1.投标人为生产厂家的需提供售后服务承诺，为供应商的，须提供本公司及生产厂家双重售后服务承诺。

2.售后服务承诺：免费安装调试及现场培训；接到维修电话后2小时内响应，24小时到达现场及时处理故障。产品保修期不得少于1年。
